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出實驗場所研究人員離校安衛、環保管理確認單 

姓    名  人員類別 
□教師  □在學研究生 

□研究助理  □工讀生 

系    所  指導教授 

(教師本人離職該欄免填) 

離校原因 □離職  □畢業  □休學   
研究室 

名稱 
 

是否持有

或使用 

毒化物 

□沒有持有或使用毒化物。 

□有，毒化物清冊如附件一，共         種 

毒化物 

如何處置 

□沒有毒化物。 

□留給原研究室人員繼續使用，交接人：                 (簽名) 

□向本校環安中心提出校內移轉申請，已完成移轉程序 

□向本校環安中心提出校外移轉申請，已完成移轉程序，全部帶離

學校(依彰化縣環保局與移出之所屬縣市環保單位規定辦理) 

□向本校環安中心提出廢棄申請，已完成廢棄程序 

化學廢液 

□沒有產出 

□有產出，已標示清楚，且已轉交本校環安中心處理 

□有產出，已標示清楚，目前放置於：                        

離校後 

聯絡電話 

□永久電話： 

□行動電話： 

檢附資料 

□持有毒化物清冊 

□完成毒化物移轉申請程序之證明文件 

□完成毒化物廢棄申請程序之證明文件 

填表人 

簽名：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簽名： 

(教師本人離職該欄免填) 

上述安衛、環保管理確認單上的資料  本人／指導教授  確認無誤。 



 

項目 毒化物名稱 核可編號 實際結餘量 儲放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已與交接人交接毒化物運作紀錄表，共      種。 

□已與交接人確認實際有運作到之毒化物已全數填寫於上表無誤。 

□已與交接人確認毒化物實際結餘量正確無誤且與毒化物運作紀錄表紀錄相同。 

□已與交接人確認毒化物儲放位置無誤。 

交接人 

簽名 
 

系所 

單位 
 

人員

類別 

□在學研究生 □研究助理 

□教師 □其他            

填表人 

簽名：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簽名： 

(教師本人離職該欄免填) 

上述交接資料  本人、交接人、指導教授  確認無誤。 

 

附件一. 毒化物清冊 


